
附件3：

九原区教育系统2026年中小学教师校园

招聘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一、我自愿报名参加考试，并已知晓有关法律法规，本人在考试过程中将自觉遵守有关规定，我已仔细阅读《九原区教育系统2026年中小学教师校园招聘公告》，清楚并理解其内容，我已熟悉招聘公告和岗位表明确的资格条件并符合报考岗位所需的全部条件，不属于下列不得报考人员范围。
1.在读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不含2026年9月1日前毕业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2.试用期内和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列编）及服务期内的“特岗教师”。

3.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

4.在公务员招考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聘用）纪律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

5.现役军人。

6.应聘后即构成回避关系岗位的人员。

7.曾有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人员。

8.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
二、已知晓并遵守报考条件、资格审查程序及相关要求，保证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报名时所提供的身份证明、学历证书等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如提供虚假证明或信息，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三、如期提供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人事档案及其他相关考察证明材料；如无法如期提供，取消资格。
四、已知晓资格审核贯穿于招聘工作全过程，在任何阶段及录用后发现条件不符或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资格。
五、服从考试管理部门和考试工作人员安排，接受考试工作人员的检查、监督和管理，自觉遵守考场规则。

六、在考试过程中诚实守信，如有违法、违纪或违规行为，愿接受相关部门按照规定作出的处理。

七、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若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